[bookmark: _GoBack]破产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原则构建
——基于《企业破产法》第18条的思考

摘要：《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就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作出了一般性规定，赋予了管理人继续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的选择权。该规定旨在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但也深刻改变了合同双方既定的利益平衡关系。这一权利的行使应当受到合理且必要的限制。第一，应当有充足的理由才能让管理人得以突破非违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这一基本法理而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第二，以是否实现合同目的作为合同履行完毕的判断标准，方能赋予合同解除以正当性。第三，确立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衡平原则和公共利益原则为管理人行使合同解除权予以限制并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将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审判规则与学界的理论创新相结合填补《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逻辑缺漏，是当下处理待履行合同问题较为恰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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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中指出“合同的处理对破产程序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endnoteRef:0]]待履行合同，译自《美国破产法》（1978年）第365条中的“Executory Contract”一词，是破产法与非破产法交叉的一个兼具理论与实践难度的问题。 [0: []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经济财富可能越来越多地包在合同中或为合同所控制。因此，合同的处理对破产程序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See UNCITRAL,Legislative Guide on Insolvency Law,Parts One and Two,Article 108,New York:United Nations,2006,p.119.] 

2001年，世界银行正式出台了《关于有效破产与债权人/债务人制度的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并在2015年根据多年破产实践经验予以了修订。《准则》中的C10条基于美国破产法典的既有实践，对破产领域中合同责任的处理问题予以规定。其分别规定了当合同履行带来“合同利益”或“净负担”的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得以选择的干预措施（包括继续履行、拒绝履行和解除合同）。[[endnoteRef:1]] [1: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胡志光,景晓晶,等. 世界银行《关于有效破产与债权人/债务人制度的准则》 [J]. 中国应用法学, 2019, (02): 176-199.其中C10.1规定：为实现破产程序的目标，该体系应当允许以双方尚未全面履行义务的合同履行方式进行干预。这类干预包括可能包括继续履行、拒绝履行和合同转让。C10.2规定：为获得有履行价值的合同利益，破产代表人应当可以选择继续履行或合同义务。C10.3规定：当合同履行成为破产财产的净负担时，破产代表人应当有权拒绝履行或解除合同，并承担因不履行而产生的不利后果。] 

我国在借鉴了比较法上的破产法相关实践后[[endnoteRef: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中，赋予了管理人可解除或继续履行待履行合同的选择权。与《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二条和第六十九条一同构建了我国有关“待履行合同”的规范体系。[[endnoteRef:3]] [2: [] 《美国破产法》第365条（a）和《德国破产法》第103条均赋予了管理人继续履行合同或拒绝履行合同的选择权。《日本破产法》第53条第1款赋予管理人继续履行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选择权。]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  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人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
第二十五条：“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第四十二条：“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债务：（一） 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四） 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第六十九条：“管理人实施下列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 （七） 履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旨在期望管理人能出于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角度，解除于债务人财产不利的合同，继续履行于债务人财产有利的合同。[[endnoteRef:4]]其中更需注意的，应为管理人所享有的合同解除权。但《企业破产法》中未对解除权予以限制，这在实践中极有可能导致立法目的的落空。 [4: [] 参见刘颖：《反思<破产法>对合同的处理》，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3期。] 

就文义解释角度而言，第十八条规定只要符合“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均属于可解除的范围。仅从字面意思看，此种表述似乎已经明确了范围，但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却远没有如此简单。有的管理人为了规避履职风险，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将是否继续履行待履行合同的决策权交由债权人会议；有的破产管理人更倾向于采取“默示”的“视为解除”的方式解除待履行合同；有的管理人将所有的合同均适用第十八条的规定等。
就学理角度而言，第十八条实则为管理人创设了一项突破一般合同法理论的特殊法定解除权。解除权不再与是否违约相挂钩，这一规范是否具有理论正当性仍需探讨。
基于此，本文拟聚焦现有《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带来的理论冲突与实践难题展开研究与分析，对管理人行使待履行合同解除权的标准进行规则构建，以求充分发挥破产制度的保护和挽救功能。

二、破产法上的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法理论中的解除权的关系辨析
在构建《企业破产法》中破产管理人之合同解除权规则体系之前，有必要先厘清破产法中的合同解除权与合同法基本理论中的解除权的关系问题，即在破产法语境下，是否存在足够充足的理由使得破产管理人得以突破合同法的基本法理而限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根据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合同解除权的功能是赋予合同守约方得以从不利的合同中解脱出来的权利。我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二条和第五百六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约定解除权和法定解除权。确有观点认为，《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为《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提供了合法依据，但仍需更进一步的论述。
比较法中，有学者认为，解除作为一种防御性手段，具有剥夺对方当事人期待的合同利益（合同利益的剥夺）的作用。通过解除受害当事人得以从债务中解脱出来。[[endnoteRef:5]] [5: [] 参见【日】能见善久：《履行障碍：日本法改正的课题与方向》，于敏、韩世远译，载韩世远、【日】下森定主编：《履行障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3-64页。]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破产管理人被赋予了本应当是合同非违约方方可享有的法定合同解除权。换而言之，债务人可因破产这一因素，即便作为违约方，也可享有法定的解除权。
然而，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除非存在破产法上的压倒性理由，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不应仅因破产的发生而改变。[[endnoteRef:6]]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的一种事前约定，在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交易世界中，始终是约束交易方的一把“法锁”。即便交易一方在订立合同后发现其置于了一种“不利益”之状态，也不能违背事先的承诺而随意解除合同。而法定合同解除权的制度构建，是基于因违约方原因而造成守约方的“不利益”状态，从而使守约方得以从“枷锁”中解脱出来。基于此，合同法理论中的法定解除权是赋予守约方的这一理论是没有异议的。[[endnoteRef:7]] [6: [] See Douglas G. Baird, The Elements of Bankruptcy,New York Foundation Press,2006,p.5.]  [7: [] 参见（2017）最高法民申51号民事裁定书海南昌江鑫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献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法院认为：“法定解除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依自己单方意思表示即可使民事法律关系消灭的权利，正由于法定解除权赋予了权利主体以单方意思表示干预法律关系的权利，从保护相对人免受不公平结果损害，以及维护交易安全和稳定，鼓励交易的角度出发，法定解除权通常应赋予守约方而非违约方。”] 

而直接赋予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突破了合同法理论的基本原理。尽管制度的初衷是便于管理人使债务人从不利的合同中解放出来，增加或者维持住破产财产。但实践中，有的管理人为了追求破产财产的增加，无视合同相对人的合法利益而机械或肆意地解除合同。尽管《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对方当事人以因合同解除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然后这一规定对于被解除的合同对方当事人是极为不公平的。若继续履行合同，则合同相对人理论上得到全部履行；而解除后，合同相对人申报债权后，也仅能按照清偿比例受偿。
综上，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如何认识立法赋予管理人的解除权。解除权旨在解除于债务人财产价值有所减损的合同，以“牺牲”合同相对人的部分利益来提升全体债权人的利益。在此种利益博弈中，立法者作出了此种价值选择。但《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如何与合同法基本法理、我国《民法典》合同编更好地衔接仍待进一步研究。

三、待履行合同的判定问题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管理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但却未对合同的类型予以明确。因此，有必要厘清“待履行合同”的认定标准与边界以此克服法律条款带来的不确定性。
（一）待履行合同之“合同”概念明晰
在破产语境下，待履行“合同”所言“合同”乃指双务合同，而不包含单务合同。单务合同系合同一方只承担义务不享有权利，而另一方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的合同。常见的单务合同有赠与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仅合同一方负有义务，自不涉及“均未履行完毕”的可能。故待履行合同不包括单务合同这一认知在理论和实践中不存争议。例如，在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路支行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案中[[endnoteRef:8]]，再审申请人（天圆公司）认为《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未届满，青岛银行的放款义务和天圆公司的保证义务均未履行完毕，属于双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管理人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法院认为，保证合同属于单务合同，而该条针对的是双务合同，不适用于本案。又如，在浙江言信诚仓储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格洛斯无缝钢管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二审民事案中[[endnoteRef:9]]，法院认为，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规定适用的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系指双方互负对等主给付义务、且双方主给付义务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涉案言信诚物流公司、格洛斯监管费支付协议作为单务合同不适用第十八条规定。 [8: [] 参见（2020）最高法民申3564号民事裁定书]  [9: [] 参见（2019）浙06民终3980号民事判决书] 

（二）待履行合同之“履行状态”内涵阐释
双务合同的履行状态包括以下四种：合同双方均已履行完毕、被受理破产申请的债务人单方未履行完毕、被受理破产申请的债务人所签订的合同相对人未履行完毕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
对于双方均已履行完毕的合同，合同权利义务已经终止，自然不涉及继续履行的问题。当被受理破产申请的债务人为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应当终止履行，否则将会构成债务人对债权人的个别清偿，违反《企业破产法》第十六条的禁止性规定。因债务人未履行合同而使合同相对人受有损失的，合同对方当事人可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并依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受偿。反之，被受理破产申请的债务人的合同对方当事人单方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应当如何履行，《企业破产法》未对此作出规定，但管理人可以依照《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endnoteRef:10]]的规定，请求未履行合同义务的合同相对方继续向债务人履行合同。 [10: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第四种情况，即本文所讨论的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待履行合同的识别核心问题即对“未履行完毕”状态的确认。未履行主给付义务的合同属于未履行完毕合同这一点无须赘言。争议点在于，若已履行主给付义务，而未履行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是否构成未履行完毕？因此，在对合同所涉权利义务关系分析的基础上，明确履行所指的客体（主给付义务或从给付义务或附随义务），对实践中正确适用第十八条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只要主要义务履行完毕或者已经达到合同目的即可视为“履行完毕”。[[endnoteRef:11]]例如，根据《民法典》第七百零三条之规定，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该条在对租赁合同进行界定时，对出租方、承租方义务的规定即属于各自的主给付义务。若合同双方完成这一对处于对价关系的义务时，可以视为租赁合同之目的已然实现。也有学者认为，合同的完全履行需要考察主合同义务与从义务是否都履行完毕。[[endnoteRef:12]]从给付义务可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而发生[[endnoteRef:13]]，其本身不能决定合同关系的类型，仅具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以确保债权人的利益能够获得最大满足的义务。[[endnoteRef:14]]如《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七条规定的货运合同中托运人对货物的包装义务。若主合同义务已完成，仅因从合同义务未履行而导致管理人得以解除合同，显然有失公平。 [11: [] 参见王欣新、张思明：《房地产开发企业破产中的房屋产权界定与合同履行》，北京：《人民司法》，2016年第7期，第6页。]  [12: [] 参见丁晓春：《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的双务合同在破产程序中的命运——德国支付不能法第103条》，天津：《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74页。]  [13: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当事人一方未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履行开具发票、提供证明文件等非主要债务，对方请求继续履行该债务并赔偿因怠于履行该债务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对方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履行该债务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14: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 

同样的，在破产实践中，难免会出现债务人履行瑕疵。若该瑕疵是由于附随义务[[endnoteRef:15]]未履行而导致的，此时若管理人得以据此解除合同，实则极大地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若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了合同主给付义务而只是违反合同附随义务，则另一方不得行使先履行抗辩权，也就是说，一方不能以对方未履行附随义务为由，主张己方无需履行合同主给付义务。 [15: [] 附随义务是指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也无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合同当事人为了实现合同目的并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其主要体现在《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当事人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综上，笔者以为，在破产语境下理解合同的履行状态，不能脱离民法理论中关于合同的基本原则。对义务之区分是为明确究竟哪一义务对于合同目的的实现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判断是否履行完毕，应以合同目的之实现作为判断标准。
主给付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同目的，因而，在司法实践中，有的判决也将主给付义务的履行作为合同是否履行完毕的依据。例如，在李定钦、温州市天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外追收债权纠纷案中[[endnoteRef:16]]，法院认为“上述事实亦足以证明李定钦对支付购房款的主要义务尚未履行完毕。根据双方当事人在二审中的一致陈述，天鸿房开公司亦尚未为涉案房屋安装合同约定的电梯，由此可见，双方对各自的合同义务均未履行完毕。”又如，在宁波恒美化纤有限公司、宁波杭州湾新区常润化纤有限公司与破产有关的纠纷案中[[endnoteRef:17]]，法院认为“对于租赁期尚未届满的租赁合同，实属于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出租方的义务并非仅交付房屋的使用权，而是在租赁期内还负有保障房屋使用、管理和监督的义务，该义务具有阶段性和持续性，只有在租赁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后，出租方的义务才履行完毕。因此，在租赁结束之前，常润公司破产管理人有权适用《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依法解除租赁合同。” [16: [] 参见（2018）浙03民终4906号民事判决书]  [17: [] 参见（2021）浙02民终3617号民事判决书] 

崔建远教授认为，虽然原则上足以导致合同被解除的违约行为限于违反主合同义务的行为，对从义务及附随义务的违反一般不会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是若对从义务及附随义务的违反将导致合同目的的落空时，相对人亦得解除合同。[[endnoteRef:18]]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 [18: [] 参见崔建远：《合同法》（第6版），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页。] 

仅以主给付义务的履行完毕与合同履行完毕划上等号，显然是片面的。而以合同目的的实现作为该问题考虑的出发点与归宿，将主从义务、附随义务与合同目的相关联，以此来论证合同未履行完毕，方能赋予合同解除以正当性。

四、管理人行使解除权的原则构建
以合同目的的实现与否为解题工具，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合同履行状态的判断问题。但此前提是合同义务与合同目的的实现具有较强的关联关系。在破产实践中，错综复杂的合同权利义务关系也给这一标准带来了诸多考验。这一标准并不能完全回应实践需求时，就应从破产法的本质与价值出发，指引管理人对解除权的行使做出合理的判断。
（一）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
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是理解破产法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管理人对合同选择权的运用足以变更原合同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原则对理解《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对债务人的立法倾斜十分重要。
破产的基本程序即破产管理人仅就债务人财产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人财产也叫“破产财团”。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我国以破产宣告为分界线，在其前后分别对债务人财产采用了“债务人财产”和“破产财产”二词，其本质均为法人财产，二者范围是一致的。[[endnoteRef:1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四条[[endnoteRef:20]]，也将破产财产定义为破产宣告时、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的所有的、经营管理的或取得的财产。 [19: [] 参见《积极追收债务人财产 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答记者问》网址：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678.html]  [20: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四条 破产财产由下列财产构成： 
（一） 债务人在破产宣告时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全部财产；  
（二） 债务人在破产宣告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取得的财产；
（三） 应当由债务人行使的其他财产权利。] 

关于债务人财产的确定范围，存在固定主义和膨胀主义两种模式。固定主义是指债务人财产在债务人破产申请时或宣告破产时即确定；膨胀主义是指债务人财产包括从破产受理时债务人的静态财产到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endnoteRef:21]]可知，我国对债务人财产的范围采膨胀主义立法模式。因此，除了破产受理时债权人财产外，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前依法追回的财产或合法取得的财产均被纳入债务人财产范围。因此，破产管理人如何精准把握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并实现合法有效追回，事关破产程序能否顺利进行、债权人能否得到最大化清偿。 [21: [] 《企业破产法》第三十条：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以及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 

债务人财产总值是整个破产程序中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分配的基础。管理人的职责不仅是要尽可能保全、追回债务人的财产，更进一步而言，是要实现债务人财产的增值。换而言之，管理人不应将破产法赋予的这项权利变质为破产财产的收集工具。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并非财产“归集”的最大化，而应当是财产价值“实现”的最大化。其次，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必定要求管理人在作出选择（继续履行或解除）时进行“得失计算”。这一观点，也已在司法实践中有所彰显。例如，在郑健飞与嘉粤集团有限公司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申请再审民事案中[[endnoteRef:22]]，法院反复重申“管理人有权以维护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为原则，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但管理人为了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有权拒绝履行债务，是破产法规定的基本精神。”又如，在Ａ公司、Ｂ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民事二审民事案中[[endnoteRef:23]]，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赋予管理人‘使财产的价值达到减少负债和价值最大化’的合同解除权”“由B公司管理人代表全体债权人向A公司发出解除双方房屋租赁合同的通知，既有利于抵押权人担保债权的实现，又有利于破产财产价值最大化。” [22: [] 参见（2015）民申字第2358号民事裁定书]  [23: [] 参见（2021）粤民终2701号民事判决书] 

当债务人财产能够实现保全甚至增值时，债权人也能获得最大化的清偿。就待履行合同而言，若管理人在保全或追回的财产系“负收益”的，那继续履行合同便丧失了意义，也有违管理人忠实义务。
综上，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应当贯穿管理人履职的始终，并以此作为做出重大决策时的考量依据，避免管理人滥用解除权或肆意解除合同，背离提升债务人财产价值的初衷。破产法的价值即通过破产条款和破产程序，尽可能拯救债务人，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尽最大可能实现债权人利益；而将实现债务人财产最大化原则予以明确，也彰显了破产法的独特价值。
（二）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衡平原则
尽管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原则系处理待履行合同时考虑的首要原则，但对其也并非没有限制。其一便是，在实践中，不能为了提升债务人财产价值而使合同相对人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遭受不当减损。
《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赋予管理人对于待履行合同的挑拣履行权，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和维护债权人的权益，但是给予破产债务人特殊保护并不以剥夺合同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为基础，法律应衡平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故在第十八条中同时规定，对合同双方通知与答复的时间限制，以敦促管理人勤勉履职。而这一规定，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当适用。管理人倾向于采取“默示解除”的方式，即时限届满视为合同解除。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变形为只有“发出继续履行合同的通知”才能“继续履行合同”。这一逻辑已极大地偏离了法条本意。第十八条所言“通知”之目的系敦促管理人尽快通知债务人对合同履行做出表态，以加快破产进程，减少双方损失。若双方已继续履行合同，那应当以当事人的内心真意代替通知这一程序。因此，以债务人“未做表示”代替“视为解除”更具合理性，也更能消除实践中由此法律拟制所造成的歧义。
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衡平原则要求管理人在面临解除或履行合同抉择时，须综合考虑合同双方的利益得失，不应为了债务人财产价值最大化的目的，而忽视合同相对方的利益。“破产管理人若使待履行合同相对方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以此实现债务人财产价值轻微增值的行为是极不妥当的。”[[endnoteRef:24]]例如，在浙江泰达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朱昌湖等海事海商纠纷案中[[endnoteRef:25]]，法院认为“但该项权利并非可任意行使，应当遵循公平原则适当考量权利行使给对方当事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合理平衡双方利益。原告管理人单方决定解除涉案租赁合同，势必严重损害被告和第三人乃至船舶定造方、次承租人、从业人员等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不符合利益平衡原则的一般要求，且可能降低其他破产债权最终从破产财产中受偿的数额。”法院的说理部分往往会考虑合同签订时间与进入破产程序时间的间隔、合同双方为履行合同已付出的成本、解除合同可能带来的后果等因素综合论述。 [24: [] 丁燕,尹栋.  论破产管理人待履行合同解除权的限制[J]. 法律适用，2022， (03): 73-83.]  [25: [] 参见（2021）浙72民初1056号民事判决书] 

将这一原则纳入规则中，使得管理人须考虑到合同相对人的利益，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管理人机械解除合同，也使得公平价值在破产法中予以重申与体现。
除此之外，还应当注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尤其是在水电、基础建设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更应当谨慎对待。破产法的功能也体现为，通过破产工作实现资源重新配置，助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endnoteRef:26]]因此，合同相对方的利益的保护和社会公共利益都不应当被忽视。 [26: []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8]53号】] 


五、结语
破产法的规则设计应紧密围绕其基本功能和立法目的展开，准确定位破产法的功能和立法目的对立法规则的完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endnoteRef:27]]根据破产法公平清偿的原则，合同相对人本应当与其他普通债权人一样平等受偿。但《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的制度设计打破了这一平衡。普通债权人的合同预期利益因破产程序的进行而降低，但继续履行合同的相对人却可按照原合同的约定继续享有合同利益。其背后逻辑即，赋予继续履行合同当事人优于其他普通债权人的待遇，从而提升破产财产的整体收益和提升债权人的受偿利益。 [27: [] 参见邹海林、周泽新：《破产法学的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管理人可单方选择继续履行或者解除合同，这让合同相对方是继续获得合同利益或是参与债权分配，均取决于管理人的单方判断。一方面，应当充分尊重管理人运用其法学专业素养与商业判断思维作出的商业决策，让管理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正如，有学者所说，企业的经营决策是一项法院无法承担的任务。[[endnoteRef:28]]另一方面，也应当将管理人的此种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要求其应当审慎行使合同解除权。对管理人行权予以必要且合理的限制，也应当是此项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 [28: [] 【美】阿道夫•A•伯利、加纳德•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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